附件4

鼓励高水平产学研合作专题申报指南

一、奖补标准

（一）支持新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对新组建成立的以园区产业集群为载体、园区骨干企业为核心的省级以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奖励10万元。

（二）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对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成果行业共享的创新联合体，最高给予50万元的后补助支持。

（三）支持院（校）企科技合作。对签订院（校）企科技合作产学研协议的企业，其合作项目当年新增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2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以上的，分别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元、80万元（累加不超过80万元）。鼓励区内企业、新型研发机构及其他经认定的研发机构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及一流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经认定，给予每个项目3万元的奖励（每个企业、机构年度受奖励的产学研项目不超过2项）。

二、申报条件

1、“新组建”“牵头组建”“当年新增”“项目合作”等完成时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之间。

2、申报单位是在乐山高新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3、申报单位现无严重失信行为或特定严重失信行为，未被纳入部门监管失信“黑名单”。失信行为以信用中国（乐山）网站查询情况为准。

4、申报单位承诺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或污染事故。
三、申报应提交资料

	序号
	内容
	必选项●

可选项○
	备注

	1
	乐山高新区科技创新政策申请表（详见附件10）。
	●
	

	2
	申报单位“多证合一”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3
	组建和认定省级联盟相关资料（包括联盟建设基本情况表和联盟协议书）。
	○
	

	4
	2022年的完税证明。
	●
	

	5
	创新联合体取得重大突破、实现成果行业共享相关证明材料。
	○
	

	6
	院（校）企科技合作产学研协议及相应产品销售合同、票据证明。
	○
	需验原件

	7
	研发机构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及一流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协议及立项、票据等资料。
	○
	需验原件

	8
	企业在信用中国（四川乐山）上所查询的信用报告。
	●
	

	9
	承诺函（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或污染事故）。
	●
	见附件9




